
法規名稱：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無線電話務通訊設備管理規定

修正日期：民國 112 年 04 月 11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2年 4月 11日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112）北市翡營字第 1123001845號

函修正第 4點條文；並自函頒日生效

一、本局為加強無線電話務通訊設備（以下簡稱無線電）之管理及維護，

    特訂定本管理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本局無線電之管理維護，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規定辦理。

三、有關無線電之管理、維護、執照、預算等之主管單位為經管科。

四、本規定所指之無線電係指經主管機關核配專用頻道且領有電台執照之

    無線電話務通訊設備，包括下列各項設備：

    （一）航務指揮台（含塔台）。

    （二）駐警隊勤務主台（含塔台）。

    （三）船筏行動台。

    （四）駐警行動台。

    （五）水庫南岸公共用固定台。

    （六）操作科行動台。

    （七）其他手持行動台。

五、無線電之維護保養，除由經管科指派專人實施巡檢（每月至少一次）

    ，並得委託專業廠商辦理每季一次之定期維護及臨時故障檢修，每次

    維護檢修均應填寫紀錄表。

六、無線電行動台之管理，使用單位（係指操作科、駐警隊、航管站等）



    應依下列規定使用：

    （一）應儲放在具有安全設施之儲藏室或鐵櫃內，以免遺失被盜及非

          法使用。

    （二）借用、歸還應確實辦理登記。

    （三）借用及歸還時，保管人及借用人應會同測試話機性能如發現通

          話不良或故障，應立即報請維修。

    （四）借用人應隨機攜帶執照影本，公畢即刻歸還。

    （五）使用單位平時應指派專人負責無線電保管及測試。

七、為維持通信暢通避免干擾有關通訊秩序及通訊程序規定如下：

    （一）除大壩區安全警戒及重要勤務外，以航務指揮台為第一優先順

          序。

    （二）通訊程序：開機─呼叫─辨證─通話─保持靜聽─關機。

    （三）通訊內容力求簡單明瞭。

    （四）無關本身業務及涉及保密事項嚴禁通話。

八、無線電僅限公務使用，不得轉借他人或作不法使用。

九、如有違反本規定者，除應負法律責任外，並從嚴議處。

十、本管理規定所需填寫之紀錄表報由經管科訂之。


